
本市燃煤（重油）锅炉等清洁能源替代专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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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 

项目审核 

资金拨付 

责任部门：各区县的主管部门 

主要任务：各项目单位在项目合同签署后，及时向所在区

县的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各区县主管部门负责对企业

材料进行初审，并按季度及时向市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上

报。 

责任部门：市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 

主要任务：市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对各区县项目信息按季

度进行汇总，组织对替代项目进行核查验收，将审核意见

报市节能减排办，并将审核意见和资金拨付申请报市财政

局。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财政局根据市节能减排办下达的资金使用计

划和审核意见，将补贴资金拨付至各区县财政局，后由各

区县将市区两级补贴资金按程序及时拨付至项目单位。 

通知各区

县主管部

门及项目

单位 

管理监督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环保局、

市节能减排办、市审计局等 

主要任务：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审核管理；市

节能减排办负责资金计划平衡和督查；市工作推进小组办

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对项目进行监督管理。 

项目预申报 

责任部门：各区县政府明确的清洁能源替代主管部门 

主要任务：每年 8月底前，根据本区实际情况，提出下

一年度项目计划和市级补贴资金需求预算，并报送市推

进办公室。 

编制年度计划 

责任部门：市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 

主要任务：每年 9 月底前，根据各区县上报信息汇总编

制全市下一年度项目计划和资金预算，组织审核，报市

节能减排办汇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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